
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公司收购 Elix Polymers控股权项目和修订《金融框架服

务协议》的独立尽职意见 

 

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

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在上海召开。以维护全体

股东利益为基本原则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尽

职审议。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就本次董事

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收购 Elix Polymers控股权的议案》和《关于修

订<金融框架服务协议>的议案》事先经过独立董事预核准，表决程序

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独立董事表示同意，

并发表意见如下： 

1.《关于收购 Elix Polymers控股权的议案》，本次收购和整合

将拓宽中化国际 ABS业务的版图，有助于迅速形成海内外产能布局、

强化全球供应体系、提升国际营销与服务能力，进一步推进中化国际

产业化的发展进程，对公司未来业绩会有正面影响。因此，同意该方

案的实施。 

2. 《关于修订<金融框架服务协议>的议案》，公司与财务公司

修订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，是根据中化国际及成员单位自身的需求

以及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综合能力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



使用效率，降低融资成本，获得便利、优质的服务。这些业务均在遵

循市场定价原则情况下进行的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审议以上议案，审议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中国证

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

（本页为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 23次会议相关事项尽职意见，无正文）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徐经长                 俞大海                 徐永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0月 15日 


